
 

关于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大

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

作的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印发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银保监令（2018）2 号）、《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银保监会令〔2022〕1 号）的要求，现将和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泰人寿”和“公司”）与东方大

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大地”）开展

保险业务合作的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业务需要，进一步深耕山

东寿险市场，和泰人寿委托东方大地在山东区域（青岛除外）

开展人寿保险产品的保险经纪业务，通过签署合作协议约定

了双方的合作范围、权利义务、具体合作的产品、佣金比例、

佣金手续费结算的条件，以及销售品质考核等内容。佣金水

平与市场水平一致，符合公允性原则，合作期限暂定一年。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法人名称：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764615056Y 

（三）成立时间:2004 年 7月 21日 



（四）注册资本：6150 万元 

（五）注册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63号 9 楼

905 号 

（六）法定代表人：杨永锋， 

（七）经营范围：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

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

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

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政府采购代理；工程

招标代理及咨询。截止目前，全国分支机构数量 32家，其中

省级分公司 18家、地市级分公司 15 家机构，其中山东分公

司成立于 2018年。 

（八）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

司持有我公司 20%股份，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为其控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所控制的法人机构（中信国安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

份，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东方大地（武汉）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75.6098%股份）。因此，东方大地（武汉）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为我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类型及期限 

为满足公司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业务营运需要，进一步深

耕山东寿险市场，和泰人寿委托东方大地在山东区域（青岛



除外）开展我司人寿保险产品保险经纪业务，并签署合作协

议，协议期限为一年，待合作期届满时根据合作情况双方确

定是否延长合作期限。该关联交易属于“保险业务类”关联

交易。  

（二）交易价格及预估交易金额 

该关联交易属于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结算

的佣金手续费金额。根据 2022 年合作计划，预估合作期限内

可产生保费 5000万，预估产生佣金手续费约 5070万。 

（三）交易结算方式 

根据合作协议按实际发生金额按月对账后结算支付佣

金。 

（四）定价政策 

和泰人寿与东方大地业务合作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

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开展，交易价格由双方本着诚实信

用原则平等协商确定，整体手续费率与公司其他合作机构及

市场一般水平一致，符合商业原则，不存在可能导致本次交

易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向关联方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或接收关

联方不当利益输送的因素，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

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 2022 年合作计划，合作产品经精算评估具有较好

的新业务价值。后续双方合作仍以具有长期新业务价值的期



缴保险产品为主，可为公司获得更多的高价值业务。 

四、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公司与东方大地（武汉）开展保险业务合作构成重大关

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非关联董事一

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在审查了本

议案所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和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月 29日 


